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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参考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欧菲光”）对外公布的《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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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2016年 12月 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6] 2981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 16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7欧菲 01，112499。 

四、发行主体：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 10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发行期限为 3年，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4.80%，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2年固

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1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2年票面年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1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

续期限后 1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

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起息日：2017 年 2月 20日。 

十一、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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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0年每年的 2月 20 日，

若投资者在第 2年末行使回售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年每年的 2月 20 日，第 2年的利息连同回售债券的本金一起支付（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十三、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 年 2月 20日。若投资者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到期日为 2019年 2月 20日。 

十四、本金支付日：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年 2月 20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9年 2月 20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 

十五、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1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2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

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六、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

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

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

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十七、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八、发行时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评

级”）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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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跟踪评级结果：根据联合信用评级于 2017年 6月 23日出具的《深圳

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调整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17欧菲 01”的债项信用等级调整为

“AA+”。根据联合信用评级于 2018年 6月 21 日出具的《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AA+”,评级

展望维持“稳定”，维持“17 欧菲 01”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根据联合信

用评级于 2019年 6月 21日出具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

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维持“17 欧菲 01”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二十、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费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和补充用于触摸屏、摄像头模组及指纹模组等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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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8 年度，广发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广发证券积极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2018 年度，广发证券针对发行人出现的与本期债券相关的重大事项，出具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情况如下： 

2018 年 5月 4日，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事项。 

2018 年 8月 6日，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事项。 

2018 年 10月 25 日，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发行人回购股份事项。 

2018 年 11月 7日，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十事项。 

2019 年 4月 29日，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发行人2018年度业绩亏损和 2018年度因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导致发生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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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3、成立时间：2001 年 3月 12日 

4、注册资本：2,712,867,125 元 

5、股票代码：002456 

6、股票简称：欧菲光 

7、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8、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 

9、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招商局广场 1号楼 13 层 

10、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网络、

光通讯零部件及系统设备，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

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

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二、发行人 2018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如下：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光学光电业务（包括光学产品类业务、触控显示类业务

和生物识别类业务）和智能汽车业务（包括智能中控业务、ADAS 业务和车身电

子业务）。2018年，面对日益加剧的行业竞争，发行人紧抓创新升级带来的增量

市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新品开发力度，快速优化产品结构，实现营业收入

430.43亿元，同比增长 27.38%。 

发行人光学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44.39亿元，同比增长 46.94%，综合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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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73%。发行人光学产品毛利同比基本稳定，双摄像头模组产品出货占比持

续提升，在重点客户热卖机型的供货份额不断提高，并率先推出三摄像头模组，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良率和产线自动化率水平稳步提升。 

发行人光学镜头业务进展顺利，已完成部分客户的镜头产品资质认证，并开

始批量出货。 

发行人触控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29.19亿元，同比增长 14.44%，综合毛利率

11.19%。2018 年，传统触控市场竞争激烈，incell 等技术路线的冲击和侵蚀对

发行人触控业务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且新客户新项目的盈利效应暂未显现，导

致报告期内触控业务盈利水平有所下滑。 

发行人生物识别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49.19亿元，同比下降 7.12%，出货量 2.1

亿颗，综合毛利率 12.91%，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传统电容式指纹识别模组从高端

机型逐步向中低端机型渗透，技术壁垒较低，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滑；另

一方面，屏下指纹识别模组产品渗透率待进一步提高。 

发行人智能汽车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23亿元，同比增长 35.60%，综合毛利

率为 21.12%。发行人产品技术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基础稳固，前期的沉淀初显

成效，客户端项目开展顺利，订单实现稳步释放。 

三、发行人 2018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8年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3,796,310.9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1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58,990.9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7%。2018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304,280.9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900.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3.10%。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发行人2018年度

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183,958.27万元，占2017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918,838.88万元的20.02%，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发行人2018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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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3,796,310.99 3,083,825.18 23.10% 

负债总额 2,926,125.81 2,164,986.29 35.15% 

股东权益合计 870,185.18 918,838.88 -5.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58,990.90 910,518.59 -5.6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4,304,280.99 3,379,103.14 27.38% 

营业利润 -67,021.46 95,659.80 -170.06% 

利润总额 -49,581.79 98,325.20 -150.43% 

净利润 -53,003.84 82,087.23 -164.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900.83 82,252.14 -163.1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50.63 32,933.03 95.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4,278.85 -403,607.69 64.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4,160.36 391,781.06 46.5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 125,267.04 148,583.22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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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2981”文核准，于 2017年 2 月 20

日至 2017 年 2月 22日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 10亿元的第一期公司债

券。本期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9,700.00万元已按

约定汇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大华验字[2017]000106号《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于 2017年 2月 16日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具体如下：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 300 万元后，拟将 73,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26,700万元用于补充触

摸屏、摄像头模组和指纹模组等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完毕募集

资金。2018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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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未召开本期公司

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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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措施执行情况 

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年至 2020年每年的 2月 20日，若投资者在第

2年末行使回售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18年至 2019年每年的 2

月 20日，第 2年的利息连同回售债券的本金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2019年 2 月 20日，发行人按时足额支付

了本期债券 2018年 2月 20日至 2019年 2月 19日期间的利息以及回售部分债券

的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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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于 2017年 6月 23日出具了《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将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调整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17欧菲 01”的债项信用等级调整为“AA+”。 

联合信用评级于 2018年 6月 21日出具了《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评级“AA+”,评级展望维持

“稳定”，维持“17欧菲 01”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于 2019年 6月 21日出具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

维持“稳定”，维持“17欧菲 01”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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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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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发行人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83,165 万元

人民币，不存在对子公司以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重大期后事项 

1、根据发行人于 2019年 4月 26日公告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欧菲光

2019 年 1-3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656.66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186.86%。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告的《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欧菲光 2019 年 1-3 月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22,715.31万元。 

2、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公告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发行人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菲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裕高（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高”）

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与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工控”）签

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欧菲控股及裕高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3,405.8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6%）（以下简称“标的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

南昌工控或其指定机构。双方一致同意在签订最终协议的同时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南昌工控承诺在受让标的股份后三年内与欧菲控股及裕高保持一致行动。

上述规定的三年期届满后，南昌工控将根据欧菲控股及裕高对欧菲光经营等情况

协商确定是否继续保持一致行动人关系。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公告的

《关于欧菲控股收到 5 亿元预付款暨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欧菲控股已于

2019年 5月 31日收到南昌工控的预付款人民币 5亿元。 

3、根据发行人于 2019年 6月 1日公告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

公告》，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市政公用”）或其

指定机构拟采用股权受让或增资方式以实现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南昌欧菲光

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及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各 51%股权。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公告的《关于收到南昌市政公用 10 亿元预付款的公告》，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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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31日，发行人已收到南昌市政公用支付的股权交易预付款 10亿元。 

广发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重大事项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出具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三、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